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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羅馬書(十二)：你是誰的奴僕？ 

經文：羅馬書 6:15-23《新譯本》 

講員：溫偉耀博士 2014.09.27/28 
 

*************************************************************** ※ 本段經文明顯運用運用運用運用｢｢｢｢對比對比對比對比｣｣｣｣的手法去表達： 
v.15「不在律法之下」   「而在恩典之下」 
v.16「或作罪的奴僕以致於死」 「或作順從的奴僕以致於義」 
v.17「［從前］雖然…」   「現在卻…」 
v.18「從罪裡得了釋放」   「作了義的奴僕」 
v.19「從前怎樣把你們的肢體獻給不潔和不法作奴僕，以致於不法」 「現在也要照樣把你們的肢體獻給義作奴僕，以致於成聖」 
v.20「作罪的奴僕」    「不受義的約束」 
v.21「結局就是死」    v.22「結局就是永生」 
v.22「從罪裡得了釋放」   「作了神的奴僕」 
v.23「罪的工價就是死」   「神的恩賞…卻是永生」 ※ 「「「「對比對比對比對比」」」」甚麼甚麼甚麼甚麼？？？？ 「罪的奴僕」 ←  與基督同死  →「神［義］的奴僕」 

                         同埋葬、同復活 (6:3-11) 
 

I. 甚麼叫做｢罪的奴僕｣？ 

-「奴僕」 ⇒ 「順從誰就作誰的奴僕」(v.16) 不能不［被迫］去做（參：「約束」v.20；「釋放」vv.18,22） 

-「罪的奴僕」：縱然有想｢不順從｣的時候，但仍然｢不能不｣去犯罪 參：｢我雖有行善的心願，卻沒有行善之能。｣ （7:18《環球譯本》） 
- 為何如此？ 

 * * * * 撒但撒但撒但撒但(魔鬼魔鬼魔鬼魔鬼) [超自然力量超自然力量超自然力量超自然力量]]]]→ 發動發動發動發動「「「「罪身罪身罪身罪身」」」」////「「「「舊人舊人舊人舊人」」」」=不能抗拒的罪的欲望不能抗拒的罪的欲望不能抗拒的罪的欲望不能抗拒的罪的欲望    ［參：「我們的舊人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使罪身喪失機能，使我們不再作罪的奴僕。」（6:6） 「把我俘虜去服從自己身體各部裡犯罪的律。」(7:23《環球譯本》)］ 
 

 

 

 

 

 

 

 

 

 

 

 

 

 

II. 究竟「成為基督徒」(與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復活)帶來人性怎樣的改變？ ※※※※ 心靈轉化的具體動力結構心靈轉化的具體動力結構心靈轉化的具體動力結構心靈轉化的具體動力結構：：：： 

A. 「即時的改變」(Gratia Actualis）── 超然外來力量當下的抗衡與推動：  

1. 當下正面的推動信徒向善的動機 

2. 當下對抗負面(向惡)的動機： 

a.  從撒但(魔鬼)而來的誘惑 

b. 從「舊我」犯罪習性而出的惡行（「隨從肉體」） 

B. 「逐漸的改變」（Gratia Habitualis）── 聖靈的內住令信徒的道德、信仰心靈逐漸離惡向善 

1. 認知上：有神作為至高的主宰對象 → 放下以自我為中心的堅持 

2. 終極關懷的宗教感：不再將有限(事物)當作無限 → 擺脫「偶像化」的陷溺 (addiction) 
 

 

 

 

 

 

 

 

 

 

 

 

 

 

 

 

 

 

 

 

 

 

 

 

 

 

 

 

 

 

 

 

 

 

 

 

 

 

 

 

 

 

 

 

 

 

 

 

 

 

 

 

 

 

 

 

 

 

 

 

 

 

 

 

 

 

* 可以不再被罪捆綁可以不再被罪捆綁可以不再被罪捆綁可以不再被罪捆綁 (「「「「約束約束約束約束」」」」6:20、、、、不能不順從不能不順從不能不順從不能不順從））））的自由的自由的自由的自由［［［［6:18,22］］］］→ 獻給義作奴僕獻給義作奴僕獻給義作奴僕獻給義作奴僕 (「「「「義的奴僕義的奴僕義的奴僕義的奴僕」」」」)))) 
 

 

 

 

 

 

 

 



 

 

 

 

 

 

III. 「義的奴僕」是怎樣的？    
A. 消極地說：不再作｢罪的奴僕｣（6:6,11） 

1. 確知：撒但(魔鬼)不再有強迫你必須要犯罪的力量 

2. 靠聖靈抵擋撒但(魔鬼)：羅8:2-13 

a. 基礎基礎基礎基礎：神用極大的代價(v.3b)，為的是 — 賜聖靈賜聖靈賜聖靈賜聖靈(生命的靈)給我們(v.2)，釋放釋放釋放釋放了我們(本來不能不能不能不能〔因為軟弱〕成為可能可能可能可能) (v.3) 

b. 運用肉體引誘發動的機會去體會聖靈的真實運用肉體引誘發動的機會去體會聖靈的真實運用肉體引誘發動的機會去體會聖靈的真實運用肉體引誘發動的機會去體會聖靈的真實：：：： 

i) 對撒但撒但撒但撒但、肉體肉體肉體肉體說：「我沒有欠你」(v.12a) 

ii) 對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說：「甚麼時侯我對肉體放縱 → 我其實不是對著肉體，而是對著神（「與神為仇」）」(v.7) 

iii) 以面前的目標去成為面對罪、肉體的克克克克制力制力制力制力(v.13, 6b) 

iv) 克勝肉體的能力 — 復復復復活活活活的能力(v.11) 

B. 積極地說積極地說積極地說積極地說：：：：「「「「從心裡順從了傳授給你們的教義的規範從心裡順從了傳授給你們的教義的規範從心裡順從了傳授給你們的教義的規範從心裡順從了傳授給你們的教義的規範…獻給義作奴僕獻給義作奴僕獻給義作奴僕獻給義作奴僕」」」」
(6:17,19) 

* 主耶穌主耶穌主耶穌主耶穌：：：：「「「「你們在我裡面你們在我裡面你們在我裡面你們在我裡面」」」」──正如「我是在我父裡面」的模式(約 14:20) 

1. 「我的父←主耶穌」平行「主耶穌←我們」(vv.20-21) 

2. 「主耶穌在天父裡面」：不單單是指「三位一體」的本質哲學關係，更意指主耶穌與天父之間親切的關係 (有經過自願、選擇) 

- 親切的愛 ―「我的父」、「阿爸父 (Abba)」 

- 時刻傾聽到天父對他的說話 ―「我實實在在的(Amen, 

Amen)告訴你們…」 

- 著緊天父的事 ―「以父的事為念」（路2:49）、「我父的殿」(約2:16) 

- 天父的形象 ―「那看見了我的就是看見了父」(約 14:9) 

- 遵行天父的吩咐 ―「要使世人知道我愛父，並且知道父怎樣吩咐了我，我就怎樣作。」(約 14:31) 

3. 「我們在基督裡」= 愛他、遵守他的話(命令) (約14:15, 23) 

 

 

 

    

《《《《羅馬書羅馬書羅馬書羅馬書》》》》6:15-23（《新譯本》）
    15

那卻怎麼樣呢？我們不在律法之下，而在恩典之下，就可以犯罪嗎？絕對

不可！ 16
難道你們不知道你們自願作奴僕去順從人，順從誰就作誰的奴僕，或作罪

的奴僕以致於死，或作順從的奴僕以致於義嗎？ 17
感謝神，你們雖然作過罪的奴僕，現在卻從心裡順從了傳授給你們的教義

的規範。 18
你們既然從罪裡得了釋放，就作了義的奴僕。 19
因為你們肉體的弱點，我就按一般人的話來說，你們從前怎樣把你們的肢

體獻給不潔和不法作奴僕，以致於不法，現在也要照樣把你們的肢體獻給

義作奴僕，以致於成聖。 20
你們作罪的奴僕的時候，就不受義的約束。 21
那麼，你們在現今以為羞恥的事上，當時得了甚麼呢？那些事的結局就是

死。 22
現在你們既然從罪裡得了釋放，作了神的奴僕，就有成聖的果子，那結局

就是永生。 23
因為罪的工價就是死，但神的恩賞，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卻是永生。 


